
新 知

漫画角

NINGBO DAILY茶座
2019年12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晨凯
电子信箱/nbrbqy@sina.com9

吴启钱

笔者母亲一辈子没有读过书，
在深山老林里辛苦劳作，但她用一
个“债”字，完全解释清楚了她人
生中的各种际遇：不顺不幸时，她
认为自己欠了别人的债，吃苦受难
也不抱怨；平安幸福时，她认为是
别人给她还了债，也乐得享受。

人生世象，可以从“债”的角
度来解读。债是一个形声字，从

“人”“责”声，意思是人担负的责
任。作为人，在一生中，我们担负
了许多称之为“债”的责任。

我们首先对自然“有债”。天
地之大德曰生，作为自然之子，我
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需要，从阳
光、空气、水，到衣食住行，没有
一样不是自然给予的。虽然我们

“日用而不知”，但其债的本质没有
因我们的不知或无知而改变。自然
不会向我们无限供给，我们更不可
能向自然无度索用。

我们更对他人“有债”。十月
怀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到上

学就业、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再
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没有人能
离开父母的生养、家庭的庇护、亲人
的关爱、他人的帮助和社会的包容。
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我
们对父母和家庭、对亲人和朋友、对
他人和社会所背负的债务。

人生无“债”不相逢，没有哪
个人对他人的付出是应该的。作为
子女，父母生养抚育我们，付出了
无比的辛苦，吃足了各种苦头，所

以我们欠父母许多；作为父母，子
女陪伴我们，孝敬我们，给我们带
来快乐幸福，我们也对子女负有债
务；作为兄弟姐妹，在人生旅程
中，互帮互助，携手成长，互为债
权债务人；作为夫妻，更是一种修
来的福，或是求来的缘，互欠太多
情，互背太多债。

作为同类，陌生人看似与我们
毫不相关，实际上也与我们构成了
债权债务关系，因为人类是一个命

运共同体，任何人的不幸都与我们
休戚相关。鲁迅在 《这也是生活》
里写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海明威在 《丧
钟为谁而鸣》 中也引用了英国诗人
约翰·多恩的诗：“没有谁是一座
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
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块泥土被
海水冲走，欧洲就会减少一点，这
适用于一座山，一座园，也适用于
你的朋友和你自己。任何人的死亡

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
分难解。”

在人生的债券债务关系中，有
有形之债，有无形之债，有物质之
债，有情义之债，有法律之债，更
多的是道德道义之债。我们身负债
务，可以说“负债累累”。但欠债
还债，天经地义，这也是评价好人
生的重要指标。

滴水之恩，涌泉之报。我们要用
敬畏之心还自然之债，敬畏天地之
大气，敬畏宇宙之永恒，敬畏自然之
无私；用感恩之情还人情之债，感恩
父母，感恩子女，感恩兄弟姐妹，也
感恩同学同事、上司下级，感恩素昧
平生的芸芸众生。无感恩之心，债会
越背越重，有感恩之行，债务则会转
化为我们对未来的更好投资。

人生世象，“债”字可解

吴荻枫

我国刑法规定，未满十四周
岁的未成年人无刑事责任能力，
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在不能
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
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
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
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
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

为什么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
不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合
理吗？

传统上，有两种关于刑罚的
理论，报复论和威慑论。我们以
精神病人为例，从经济学的角度
来逐一分析。

报复论认为，犯罪是犯罪者
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与既定的
道德秩序之间的冲突，由此给他
人施加了道德成本，他要为自
己所引起的愤怒和扰乱承担责
任。道德成本通常会产生报复
造成这种成本的人的欲望。刑
罚的限度应该与犯罪的严重程
度成比例，或者与道德上的错
误程度相当。显然，以报复论
来施加刑罚的前提是行为人具
有主观恶性，或者说有道德上
的可责难性。但是，精神病人是
精神失常的人，也就是不能判断
对错的人。

美国的精神失常无罪抗辩的
迈克·纳顿规则就是这样主张
的：“行为人无法区分对错，则
为精神失常。犯罪分子知晓对
错 区 别 ， 而 做 出 了 错 误 的 选
择。然而，一个精神失常的人
由于无法分辨对错，无法做出
适 当 的 选 择 。” 精 神 病 人 既 然
无法区分对错，那么也就谈不
上主观恶性和道德上的可责难

性，报复论就失去了成立的基
础。不过，由于精神病人确实可
能危害到别人，因而必须被限制
行动自由，直到他不再是别人的
威胁。这也正是我国刑法的立法
思路。

威慑论主要着眼于威慑未来
可能的犯罪行为。理想情况下，
法律应该最小化事故损失和预防
事故成本的总和，从而实现最佳
威慑效果。这一理论假设行为人
是理性人，能够进行成本-收益
计算，从而选择利益最大化的
方式行事。当犯罪的预期收益
超过其预期成本时，行为人才
会实施犯罪。而精神病人根据
其定义就处于严重非理性的状
态，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无
法 计算成本和收益。在此情况
下，基于威慑论的刑罚也很难达
到目的。

可见， 法 律 规 定 精 神 病 人
不承担刑事责任是具有合理性
的。

未成年人的情况与精神病人
类似，也是缺乏健全的理性，不
能判断对错，不能辨认自己的行
为。但与精神病人不同的是，法
律并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个案
处理，而是规定了普遍适用的年
龄界限。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个体
差异，相同年龄的未成年人理性
水平可能相去甚远。

13 岁的男孩杀死 10 岁女孩
的事件激起许多人的愤怒，是因
为人们认为施害的男孩冷静理
智，谋划周全，具有较完全的理
性，却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目前有人建议修改刑法，降低刑
事责任年龄，但即使该建议得到
了采纳，一刀切的年龄规定仍然
会存在或过宽或过严的弊端。其
实，立法可尝试以普遍性的刑事
责任年龄为基础，辅以个案判断
的措施，以衡平某些特殊的情
况。

来源：深圳特区报

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
为何不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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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溪，人们说起马堰村，都
习惯称之为“马堰头”，至于其由
来，已经鲜有人知。从“马堰头”
字面上推断，多半是因为那里曾经
有个堰坝，而且堰坝的位置在距离
某座山头不远的地方。

近日笔者偶得机缘，行至马堰
村，在与村人的闲聊中证实了这个
猜测。大宋年间，有官员放马于河
西江与龙泉江交汇处北面的小山之
上，那座山由此得了个“马山”的
名字，马山所在的自然村，也被称
为“马山头”。马山下筑有一堰，
名为“马堰”，因其对农事、灌溉
作用甚巨，有益于百姓生计，堰名
被沿用作村名。1958 年，堰坝因
遭雷击，损毁大半，后翻修过一
次，其坝址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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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堰，徐姓是一个大姓，境

内十八个自然村，徐姓族人占到八
成以上。据传，北宋末年，徽、钦
二帝为金人所掳，康王赵构即位于
南京，过不多久，南宋小朝廷全体
转移到了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
州。

杭州离海不远。当时，海寇猖
獗，经常骚扰绍兴、宁波等地，使
得南宋朝廷有腹背受敌之痛。危难
之际，徐家始祖徐琛奉命镇守眉山
寨 （今慈溪市宗汉街道马家路村庙
山顶，旧属余姚），以拒海寇，家
眷也随他东渡，先是迁徙至桐池
湖，后来定居于马堰村境内。

眉山寨有了徐琛守海防以后，
海寇数次来犯，屡遭挫败，便改从
胜山登陆，绕道背后取石堰。贼兵
所至，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
作，老百姓无处躲藏，哭声震天。
徐琛得知快马来报，与众军士商
议：“这些海寇以船为家，我们在
他们回去的必经之路上设伏，一定

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大家到
时听我号令行事。”计议已定，各
去准备。

黄昏时分，当洗劫了多个村庄
的海寇回程时，徐琛身先士卒，与
海寇缠战。战得正酣，忽闻连珠炮
起，三路伏兵杀出，瞬间让海寇溃
不成军。这一战，杀得海寇心惊胆
寒，刀光剑影落定，只有寥寥数人
逃脱，从此再也不敢犯境。

事后，徐琛因功晋升都统。终
其一生，始终恪尽职守，履行着为
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使命。徐琛
之后，徐氏族人纷纷效仿，以保家
护国为己任，励志图强，成就了马
堰村的辉煌历史。

回溯马堰村过去的历史，与
“十八”亦是颇有渊源。相传，除
了十八个自然村，马堰还有十八条
河槽、十八眼井、十八部碾子、十
八顶黄阳伞、十八名大学士，更流
传 着 诸 如 “ 父 子 登 科 ”“ 祖 孙 同

科”“徐官弄”的典故。用乡人的
话说，马堰是个“出官之地”。尤
其在明朝，它与“纱帽八百顶”的
孙家境齐名。当时盛传一种说法，
叫“孙徐两姓，在朝半境”，意思是孙
姓和徐姓官员加起来，占了朝廷的
半数。从史实来看，“在朝半境”或许
有夸张之嫌，但由此可见此地所出
官员之多，而且还有不少是身居要
职的显官、刚正不阿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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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堰村合并之前，原有马堰、

横山两个行政村。说起马堰，必然
离不开横山，说起横山，也一样离
不开马堰。“马堰横山”就像“咏
春叶问”一样，仿佛是一个固定搭
配，人们报名号时常将它们连在一
处。马堰地界有横山庙和横山殿，
都是为纪念横山太公而立。

横山太公姓徐名爱，字曰仁，
横山是他的号。他是明朝正德三年
中的进士，清正勤廉，官至南京工
部郎中，而他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的是与王阳明之间的关系。

在民间传说“王阳明找妹夫”
里，起初徐爱和王守仁可谓互相看
不顺眼。论年纪，王守仁要大徐爱
15 岁 ， 他 弘 治 十 二 年 中 进 士 时 ，
徐爱才 13 岁。有一天，王守仁身
着官服骑马路过横山看官路，看见
徐 爱 的 父 亲 在 种 田 ， 便 问 ：“ 老
伯，你一上午共插了几株秧？”徐
父讷讷不能成言。吃午饭时，徐父
将这事说给儿子听，又是好气又是
好笑：“种田人向来讲亩讲分，他
却问我插了几株，这问题谁回答得
来？”徐爱却说：“父亲，下次他再
问你，你就反问他的马跑了多少
步。”

下午，王守仁从他处返回时，
又看到徐父，问他下午插了几株
秧。徐父回道：“下午你的马又跑
了多少步呢？”王守仁很是惊诧，
细问之下，得知此番对答为徐爱所
教，就想见一见徐爱本人。当他找
到徐爱时，徐爱正穿着一件绿背心
在 田 里 捉 泥 鳅 ， 王 守 仁 取 笑 道 ：

“小小青蛙穿绿袍。”徐爱看了一眼
他身上的官袍，毫不示弱地怼道：

“烤熟老虾马上跑。”二人不欢而
散。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不打不
相识”。就是这样一次不怎么愉快
的交谈经历，却促成了徐爱和王守
仁的相识相知，后来徐爱还成了王
守仁的妹夫，尽得“心学”真传。
两人的交情也在现实的种种磨砺中
变得愈发牢固。

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擅政，以
“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名动天下的“三贤相”联手都未能
将其扳倒，刘、谢二人归隐，戴
铣、薄彦徽等言官被捕。王阳明上
疏论救，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还
在牢里关了大半年。出狱后，他被
贬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当时很多
人慑于刘瑾的淫威，听说王守仁的
名字，避之唯恐不及，独有徐爱不

畏不惧，执弟子礼，拜入王守仁门
下，足见他的品性和风骨。

王阳明曾对人宣称：“我有曰
仁，如孔子之有颜渊。”这句话大
概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曰仁懂
我；其二，我的学术有赖于曰仁传
播。事实也确实如此，徐爱跟着王
守仁学习“良知之说”，并参与编
辑 《传习录》，为阳明学说的普及
作出了极大贡献。王阳明固然有很
好的学问，龙场悟道留下的传奇色
彩历时五百年不见朽腐，但由于

“心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于当
时的人们而言是陌生的，人们对它
的接受程度不高。史称徐爱“为疏
通辨析，畅其指要”，通过自己的
注疏在读者与阳明学说之间搭起了
一座桥梁。可惜他英年早逝，病故
那年虚岁也才 32 岁。

徐爱的离开给了王守仁沉重打
击，常常为之痛哭。某日，他给众
弟子讲完课，想起这段新的内容不
曾说与徐爱听过，就带着弟子跑到
徐爱的坟头“酌酒告之”。在 《明
史》 中读到这段时，笔者心里满是
感动和敬意，为徐爱，也为王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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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说 徐 氏 先 祖 中 最 具 代 表

性、最有知名度、为老百姓交口
称赞的，除了徐爱，徐应登无疑
也是其中一位，南京博物院收藏
的 《明人十二像》 中就有他的画
像。

徐应登之所以被人敬重，与一
件事情有关。明朝万历年间，神宗
皇帝朱翊钧在太庙里祭祖的时候，
立在一旁的太监没有遵照祖制在他
下跪时撩起龙袍——这无疑于理不
合，其他大臣也都看在眼里，却一
个个假装没看见。只有徐应登，在
仪式结束后，上前一脚把那个行为
失范的太监踹了个趔趄。

在场的文武大臣都被他的举动
吓了一跳。神宗皇帝蹙紧眉头，呵
斥 道 ：“ 徐 应 登 ， 你 要 殿 中 执 法
吗 ？” 徐 应 登 也 不 辩 驳 ， 只 是 唯
唯。在一旁的太后对皇帝说，徐应
登这样的行为正是其忠于君王的表
现，不仅不该罚，还应该重赏。神
宗皇帝虽不算英明神武，但也不是
昏聩无能，听了太后之言，当场授
徐应登“殿中执法”匾额一块，以
彰其德。

这块匾额如今被挂在马堰徐氏
宗祠——敦睦堂里，同时被挂起的
还有一块“绿野黄堂”。“殿中执
法”的故事让人肃然起敬，无论谁
说起，都会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而

“绿野黄堂”四字所呈现的自在洒
脱，则让人羡慕且佩服。“绿野黄
堂”与徐存义有关，相传是他辞官
归隐时皇帝所钦赐。“昔日黄堂今
绿野，居然出处古人风。”当众人
挖空心思朝着高处攀缘的时候，徐
存义却选择急流勇退、归隐田园，
向世人展现了读书人的另一种风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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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写给徐爱的手札

徐爱徐爱


